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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背景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社总数达到
225.1万家，是十年前的5.9倍，连续四年总体数量稳定在220万家
以上。国家从法律法规、财政税收、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信贷服
务、拓展销售市场、人才培养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形成了
促进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制度体系。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推动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完善农民合
作社退出机制，开展“空壳社”专项清理，农民合作社规范化水平
不断提升。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全国县级以上示范社达 16 万家，
占农民合作社总数的7%，入社成员年均收入比非成员农户高出近
1/3。农民合作社顺应农业农村发展形势，拓展经营范围、服务领
域，积极参与现代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规模实力、经营水平、带动能力持续提升。农民合作社为成员
提供经营服务总值9600多亿元，超半数的农民合作社提供产加销
一体化服务，1.3 万家农民合作社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4 万
多家农民合作社开展电子商务。各地农民合作社加快联合合作
步伐，实现从小散弱向联合合作转变，联合社发展取得新突破，规
模化水平不断提升。全国各类合作社联合社达1.3万家，涵盖15.6
万多家农民合作社，经营收入 116 亿元、社均收入 113 万元，是单
体农民合作社的3.7倍。广大农民合作社坚持以服务成员为根本
宗旨，着力解决成员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发展活力和带
动能力不断增强，服务农户的水平显著提升。农民合作社辐射带
动全国近一半的农户，其中普通农户占比达95.4%，27.8万家农民
合作社面向小农户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全国贫困地区培育发展
农民合作社72万家，直接吸纳带动51.2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
乡村产业。

二、农民合作社的基本情况

（一）空间分布与业务结构

从空间分布情况来看，农民合作社500强中，东部地区191家，
占比达38.2%；中部地区172家，占比为34.4%；西部地区137家，占
比为27.4%；从业务结构来看，农民合作社500强中349家从事种植
业，占比达69.8%，79家从事服务业，占比为15.8%，72家从事养殖
业，占比为14.4%。

图1地区分布情况

图2 产业分布情况

（二）主要发展特征

1.经济实力增强，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依托
农民合作社500强作为“领头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不断延

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高产业化经营的深度广度，整体经济实力
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资产总额保持快速增长。2020年，农民
合作社500强社均资产总额由2019年的1737.2万元提升至1978.2
万元，同比增长13.9%。其中，东部地区社均资产最高，达到2272.3
万元，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社均资产分别为1873.5万元和1699.5万
元。营业收入稳步提高。农民合作社500强积极拓展农产品销售
渠道，主动开展产业融合业务，扩大经营服务范围，提升农业综合经
营效益，平均每家合作社营业收入达 2385.5 万元，比 2019 年提高
8.7%，其中农业经营性收入是合作社收入的重要来源，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高达89.2%。不同类型合作社营业收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其中从事养殖业的合作社社均营业收入为3081.7万元，是平均水平
的1.3倍；从事种植业的合作社社均营业收入为2353.9万元；从事服
务业的合作社营收能力相对较弱，社均营业收入为1745.5万元。盈
利能力略有提升。受疫情冲击、农资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影
响，2020年，农民合作社500强社均营业成本由2019年的1884.1万
元提升至2029.6万元，但由于营业成本的增幅低于营业收入的增
幅，2020 年农民合作社盈利能力仍然保持上升态势，社均盈余由
2019 年的 251.2 万元提升至 2020 年的 283.5 万元，平均利润率与
2019年基本持平，达到了15.3%。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区合作社利
润率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

图3 各产业营业收入

表1 经济实力指标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合作社盈余

利润率

全国

2020年

1978.2

2385.5

2029.6

283.5

15.3

2019年

1737.2

2195.2

1884.1

251.2

15.2

增长率

13.9

8.7

7.7

12.9

—

分地区

东部

2272.3

2726.0

2329.5

297.0

14.2

中部

1873.5

2411.7

2050.4

326.1

16.3

西部

1699.5

1877.8

1585.4

211.1

15.8

2.服务能力强，成为引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载体
坚持为成员服务宗旨，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农民合作社

500强通过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统一服务，把优良品种、先进技
术、销售渠道、加工增值等服务引入农业生产，降低了农业经营风
险，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在引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农民合作社500强服务带动能力处于发
展前列，社均登记注册农户 288 户、有效带动农户达 3005 户。其
中，东部地区合作社服务农户数最多，达到 3797 户。主动拥抱互
联网，积极应用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带动更多农户发展农产品
电商。2020 年，有超过半数的农民合作社500 强依托第三方或地
方性电商平台、与电商企业建立供货关系等形式开展农产品电商
业务，社均电商交易额352.3万元，其中中部地区合作社电商发展
势头良好，社均电商交易额高于平均水平 22.4%。积极开展技术
培训、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推动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农民
合作社500强发挥自身技术和人才优势，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品种，
定期或不定期为成员提供技术培训。2020年平均每家合作社科技
培训次数达19次，平均培训人数达791人，其中东部地区合作社参
与科技培训次数最多，达到28次，西部地区合作社参与科技培训人
数最多，达到1058人。合作社通过提供科技培训等服务，提高了农
产品质量，增强了农户参与市场竞争和应对灾害的能力。

表2 服务能力指标 单位：户、万元、次、人、%

登记注册农户数

服务农户数

电子商务销售额

当年参与科技培训次数

当年参与科技培训人数

全国

2020年

288

3005

352.3

19

791

2019年

271

2593

387.5

16

717

增长率

6.1

15.9

-9.1

15.9

10.3

分地区

东部

256

3797

254.3

28

698

中部

335

2354

431.4

16

679

西部

273

2719

269.2

11

1058

3.与农民利益联结紧密，成为农民收入持续提升的重要力量
农民合作社 500 强通过盈余返还、股金分红、就业带动、收购

农产品等方式，强化与农民的利益联结，为保障农民收入持续增
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联合合作优势明显，在农资供应和农产品销
售方面让农户获得了更多实惠。农民合作社500强立足规模经营
优势，积极与上游农资供应商谈判争取更多优惠，有效降低农业
生产成本。2020 年，农民合作社 500 强社均统一购买农资近 900
万元，统一购买农资价格比市场价低15.4%，其中东部地区合作社
生产资料优惠力度更大，比市场价低 20.0%。此外，农民合作社
500强主动拓展销售渠道，帮助农户顺利销售农产品，让农民获得
更多经营性收入。2020 年，农民合作社500 强收购成员产品占农
产品销售总量的 83.8%，还有部分合作社带动非成员农产品销
售。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优势明显，通过提供就业岗位，让
农民在合作社务工获得工资收入。农民合作社500强平均长期雇
工人数为 56 人，比 2019 年增加 11.1%，短期雇工人数达 139 人，比
2019 年下降 32.9%。分地区看，中部和西部地区合作社在吸纳农
户就业方面作用更加突出，就业人数明显高于东部地区，长期雇
工和短期雇工人数分别达到了63人、68人和150人、148人。合作
社制度优势明显，通过盈余返还提高农民收入。合作社通过“一
人一票”、按交易量（额）返还盈余的制度设计，确保所有成员特别
是贫困户成员能够共享合作收益，增加家庭收入。2020 年，农民
合作社500强平均盈余返还额为188.9万元，比2019年上涨8.0%，
其中中部地区盈余返还额最高，达到 223.9 万元，比平均水平高
18.5%。合作社成员个人账户年均收入为4.5万元，比2019年提高
22.4%，其中东部地区合作社个人账户收入最高，达到5.6万元，是
中西部地区合作社的近1.5倍。

表3 与农户利益联结指标 单位：%、人、万元

农资优惠幅度

销售产品占产
出量之比

长期雇工人数

短期雇工人数

盈余返还额

成员账户年均
收入

全国

2020年

15.4

83.8

56

139

188.9

4.5

2019年

10.1

84.6

51

208

174.9

3.7

增长率

—

—

11.1

-32.9

8.0

22.4

分地区

东部

20.0

83.8

41

119

182.7

5.6

中部

10.1

84.2

63

150

223.9

3.8

西部

14.9

84.2

68

148

153.6

3.8

4.规范化水平显著提高，成为引领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标杆
当前我国合作社发展已经进入了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关

键时期，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突
出规范农民合作社组织行为的立法导向。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
部际联席会议修订印发了《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办
法》，开展国家、省、市、县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四级联创。农业农
村部等多部门印发了《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办法》

《农民专业合作社解散、破产清算时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
的财产处置暂行办法》等文件，为我国合作社规范化发展提供了
政策指导和依据。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11个部门和单位联合
印发《关于开展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
把农民合作社规范运行作为指导服务的核心任务，把农民合作社
发展质量作为绩效评价的首要标准。农民合作社500强作为行业
的标杆，着力完善章程制度、健全组织机构、规范财务管理、合理
分配收益，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农民合作社500强中有28.4%的
合作社为国家级和省级示范社，其中中部地区国家级示范社占比
达29.7%。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是合作社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
折射与集中体现，也是合作社发展规范与否的重要评判标准。农
民合作社 500 强基本都建立了成员账户，实行按交易额和按股分
红相结合的盈余分配制度。

表4 获得国家级或省级示范社情况 单位：家、%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总数

191

172

137

500

国家级

数量

28

51

16

95

比例

14.7

29.7

11.7

19.0

省级

数量

25

19

3

47

比例

13.1

11.0

2.2

9.4

5.规模优势明显，成为政府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有力抓手
农民合作社是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力量。农民合

作社 500 强经济实力强、规模大，在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方面
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实践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土地流转、
土地入股等形式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农民合作社 500 强在以土
地流转、土地入股等方式推动适度规模经营方面作用突出。
2020 年平均每家合作社播种面积为 7863.3 亩，比 2019 年提高
25.4%，其中东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大，合作社播种面积也最大，
平均每个合作社播种面积超过 1 万亩，达 10727.5 亩。通过全程
化、规模化服务带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立足大国小农基本国
情农情，中国农业将主要依赖农业各环节服务规模的扩大和服
务水平的提高，以实现农业规模经济，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截
至 2020 年底，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超 90 万个，农业生
产托管服务面积超 16 亿亩次。农民合作社 500 强在服务规模化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 年，73 家服务业合作社平均耕种收等
服务面积达 19166.2 亩，是农民合作社 500 强平均耕种收等服务
面积的 2.4 倍。

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民合作社在推动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
用，各级政府通过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用地用电等政策支持合
作社发展。农民合作社 500 强中有 54.2%的合作社在 2020 年获
得了财政补贴，比 2019 年高出 2.8 个百分点。农民合作社 500 强

平 均 每 家 合 作 社 获 得 财 政 补 贴 42.8 万 元 ，较 2019 年 提 高 了
37.4%，其中西部地区合作社平均获得的财政补贴金额最高，达
到 51.4 万元。

图4 获得财政补贴情况 单位：家、万元

三、问题与展望

总体而言，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引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
衔接的有效组织形式，农民合作社在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推动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促进农民脱贫增
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还面临着地区
发展不平衡、融资难、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从地区发展不平衡看，
东部地区合作社数量和规模都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民合作社
500强中，东部地区191家，占比为38.2%；东部地区合作社平均营
业收入为2726.0万元，而西部地区营收为1877.8万元，不到东部地
区合作社的70%；东部地区合作社平均资产总额为2272.3万元，比
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高出21.3%和33.7%。从融资问题看，由于农
业弱质性、信息不对称及缺乏银行接受的抵押担保品等，农民合
作社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农民合作社 500 强中，59.6%（296 家）
的合作社贷款余额为0，在贷款余额为正的204家合作社中，合作
社贷款余额均值为 322.2 万元，只有 34 家合作社贷款余额在 500
万元以上，76家合作社贷款余额在100万元及以下，并且合作社贷
款余额占资产的比重仅为6.6%。

展望未来，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进
程中，推动我国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合作经济基本属
性，尊重市场规律、坚持市场化运作，坚持因地制宜、创新发展；推
动农民合作社从数量增长向规范发展转变，不断提升规范化水
平；推动农民合作社从分散向联合合作转变，不断提升规模化水
平；推动农民合作社从生产流通服务向产后加工领域延伸，不断
提升产业化水平；推动农民合作社从生产销售向品牌打造转变，
不断提升品牌化水平；推动农民合作社应用新技术新模式，不断
提升信息化水平；推动农民合作社与农户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
结机制，带动更多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在推动农民合
作社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统筹谋划、强化扶持、引导规范、完善
制度，切实解决农民合作社面临的突出问题，激发农民合作社内
生发展动力。

（一）拓展服务功能，增强农民合作社服务带动能力

坚持合作经济基本属性，把服务成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解决成员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让农民在参与合作社的
过程中得到更大实惠。加强与其他各类市场主体、社会力量的
合作，积极发展合作社联合社，带动更多合作社发展壮大。着力
开展农资供应、技术服务、仓储物流、产地加工、产品销售等服
务，在产业链条延伸的过程中分享更多增值收益，同时让成员获
得全产业链服务。要注重建立健全与成员的利益联结机制，通
过产业带动、土地托管、资源或资金入股、劳动就业等多种方式，
让成员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把农产品销售摆在重要位置，强
化品牌创建，开展农产品质量认证，拓展多元化销售渠道，增强
带领农民闯市场的能力。

（二）拓宽融资渠道，解决合作社融资困境

要向内部挖掘潜力，持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积极
争取金融机构支持。金融机构要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强化普惠金融
服务，扩大合作社有效担保物范围，开展保单质押、农机具和大棚设
施抵押、企业担保多种抵押质押方式，为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提
供贷款。担保公司要为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社融资提供担保服务。

（三）强化指导服务，构建多元化的合作社服务体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切实转变政府扶持方式，以增强经营
主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经营能力为指向，避免因扶持政策导致
合作社行为扭曲。可以借鉴一些地方开展的农民合作社服务中
心的做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农民合作社提供注册登记、
财务代管、项目申报、市场拓展、农业生产、金融保险、培训交流
等专业化、综合性的服务，提升农民合作社规范化水平和经营实
力。各级政府要落实税收、用地、用电等政策，降低农民合作社
生产经营成本。要充分发挥合作社辅导员作用，通过合作社辅
导员制度，为农民合作社提供经营管理、制度建设等支持与帮
助。要注重合作社带头人培训力度，强化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
展的人才支撑。

（四）加强规范管理，全面提升合作社发展质量

规范化建设是我国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农民
合作社500强以及各级示范社要发挥好典型示范作用，不断完善章
程制度，健全治理机制，规范财务管理，合理分配收益，切实保障农
民成员决策、管理、监督等民主权利，真正实现民办民管民受益。政
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合作社监管，加大年度抽查力度、增加抽查比例，
建立健全合作社外部审计制度，健全不规范合作社注销退出机制
等。要深入剖析农民合作社500强以及各地农民合作社发展优秀
案例，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加大宣传推广。

（作者及单位：高杨，农民日报社；王军，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管理干部学院；魏广成，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孙艺
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2021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一）
——基于中国农民合作社的调查

高杨 王军 魏广成 孙艺荧

【卷首语】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
年。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
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
关键节点，推动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对于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
义。近些年来，广大农民合作社抢抓政策机
遇，加快创新发展，逐步从产中环节向产前农
资供应和产后流通、加工等环节拓展，向休闲
农业、乡村旅游和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
延伸，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整体经济实力不
断增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复
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农民合作社积极响应
党中央号召，主动参与疫情防控、狠抓农业生
产、保障农产品供给，展现了农民合作社的责
任担当。为提升社会各界对农民合作社的认
知度，助力我国农民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农
民日报社连续四年开展中国农民合作社 500
强评选活动，综合考虑规范化经营、惠农带
农、规模经营、诚信经营等四类指标，最终评
选出 2021 年中国农民合作社 500 强（以下简称

“农民合作社 500 强”）。农民合作社 500 强经
济实力和服务能力处于领先位置，规模化和
规范化水平较高，与农民利益联结紧密，在推
动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